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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 

有关口头审理的规定 

1.引 言  

口头审理是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二条

的规定而设置的行政听证程序，其目的在于查清事实，给当事

人当庭陈述意见的机会。 

 

2.口 头 审 理 的 确 定   

条例 72.1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当事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

出进行口头审理的请求，并且说明理由。请求应当以书面方式

提出。 

    无效宣告程序的当事人可以依据下列理由请求进行口头

审理： 

(1) 当事人一方要求同对方当面质证和辩论。 

(2) 需要当面向合议组说明事实。 

(3) 需要实物演示。 

(4) 需要请出具过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 

对于尚未进行口头审理的无效宣告案件，专利复审委员会

在审查决定作出前收到当事人依据上述理由以书面方式提出口

头审理请求的，合议组应当同意进行口头审理。 

在复审程序中，复审请求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进

行口头审理的请求，并且说明理由。请求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 

复审请求人可以依据下列理由请求进行口头审理： 

(1) 需要当面向合议组说明事实或者陈述理由。 

(2) 需要实物演示。 

复审请求人提出口头审理请求的，合议组根据案件的具体

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口头审理。 

    在无效宣告程序或者复审程序中，合议组可以根据案情需

要自行决定进行口头审理。针对同一案件已经进行过口头审理

的，必要时可以再次进行口头审理。 

经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进

行巡回口头审理，就地审理办案，并承担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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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口 头 审 理 的 通 知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确定需要进行口头审理的，合议组应

当向当事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通知进行口头审理的日期和

地点等事项。口头审理的日期和地点一经确定一般不再改动，

遇特殊情况需要改动的，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或者经主任委员

或者副主任委员批准。当事人应当在收到口头审理通知之日起

七日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无效宣告

请求人期满未提交回执，并且不参加口头审理的，其无效宣告

请求视为撤回，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终止。但专利复审委员

会认为在已有证据和已进行的审查工作基础上能够作出宣告专

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决定的除外。专利权人不参加口头审

理的，可以缺席审理。 

条例 72.2 及.3 

条例 74.2 

在复审程序中，确定需要进行口头审理的，合议组应当向

复审请求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通知进行口头审理的日期、

地点以及口头审理拟调查的事项。合议组认为专利申请不符合

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的，可以随口头审理通知书将专

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理由

和证据告知复审请求人。 

 

条例 65.1 

合议组应当在口头审理通知书中告知复审请求人，可以选

择参加口头审理进行口头答辩，或者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书面

意见陈述。复审请求人应当在收到口头审理通知书之日起七日

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并在回执中明

确表示是否参加口头审理；逾期未提交回执的，视为不参加口

头审理。 

口头审理通知书中已经告知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

实施条例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的，如

果复审请求人既未出席口头审理，也未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书

面意见陈述，其复审请求视为撤回。 

    无效宣告程序或者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应当

有当事人的签名或者盖章。表示参加口头审理的，应当写明参

加口头审理人员的姓名。要求委派出具过证言的证人就其证言

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声明，并且写明该

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或者职业)和要证明的事实。 

    参加口头审理的每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数量不得超过四

人。回执中写明的参加口头审理人员不足四人的，可以在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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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开始前指定其他人参加口头审理。一方有多人参加口头审

理的，应当指定其中之一作为第一发言人进行主要发言。              

当事人不能在指定日期参加口头审理的，可以委托其专利

代理人或者其他人代表出庭。 

    当事人依照专利法第十九条规定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代理

的，该机构应当指派专利代理人参加口头审理。 

 

4.口 头 审 理 前 的 准 备  

    在口头审理开始前，合议组应当完成下列工作： 

    (1) 将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提交的有关文件转送对方。 

    (2) 阅读和研究案卷，了解案情，掌握争议的焦点和需要

调查、辩论的主要问题。 

    (3) 举行口头审理前的合议组会议，研究确定合议组成员

在口头审理中的分工，调查的顺序和内容，应当重点查清的问

题，以及口头审理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处置方案。 

    (4) 准备必要的文件。 

    (5) 口头审理两天前应当公告进行该口头审理的有关信息

(口头审理不公开进行的除外)。 

(6) 口头审理其他事务性工作的准备。 

 

5.口 头 审 理 的 进 行  

    口头审理按照通知书指定的日期进行。 

口头审理应当公开进行，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需

要保密的除外。 

5.1 口 头 审 理 第 一 阶 段  

在口头审理开始前，合议组应当核对参加口头审理人员的

身份证件，并确认其是否有参加口头审理的资格。 

    口头审理由合议组组长主持。合议组组长宣布口头审理开

始后，介绍合议组成员；由当事人介绍出席口头审理的人员，

有双方当事人出庭的，还应当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出席人

员资格有无异议；合议组组长宣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询问

当事人是否请求审案人员回避，是否请证人作证和请求演示物

证。 

在有双方当事人参加的口头审理中，还应当询问当事人是

否有和解的愿望。双方当事人均有和解愿望并欲当庭协商的，

暂停口头审理；双方和解条件差别较小的，可以中止口头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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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和解条件差别较大，难以短时间内达成和解协议的，或者

任何一方当事人没有和解愿望的，口头审理继续进行。 

 

5.2 口 头 审 理 第 二 阶 段  

在进行口头审理调查之前，必要时，由合议组成员简要介

绍案情。然后，开始进行口头审理调查。 

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先由无效宣告请求人陈述

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及其理由，并简要陈述有关事实和证据，

再由专利权人进行答辩。其后，由合议组就案件的无效宣告请

求的范围、理由和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核对，确定口头

审理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当庭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的，合议

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判断所述理由或者证据是否予以考虑。决

定予以考虑的，合议组应当给予首次得知所述理由或者收到所

述证据的对方当事人选择当庭口头答辩或者以后进行书面答辩

的权利。接着，由无效宣告请求人就无效宣告理由以及所依据

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举证，然后由专利权人进行质证，需要时专

利权人可以提出反证，由对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案件存在多个

无效宣告理由、待证事实或者证据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按照无

效宣告理由和待证事实逐个举证和质证。 

在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在合议组告知复审请求人口头

审理调查的事项后，由复审请求人进行陈述。复审请求人当庭

提交修改文本的，合议组应当审查该修改文本是否符合专利法

及其实施条例和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 

在口头审理调查过程中，为了全面、客观地查清案件事实，

合议组成员可以就有关事实和证据向当事人或者证人提问，也

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证人作出解释。提问应当公正、客观、具

体、明确。 

 

5.3 口 头 审 理 第 三 阶 段  

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调查后，进行口头审理辩论。

在双方当事人对案件证据和事实无争议的情况下，可以在双方

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予以确认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口头审理辩

论。由当事人就证据所表明的事实、争议的问题和适用的法律、

法规各自陈述其意见，并进行辩论。在口头审理辩论时，合议

组成员可以提问，但不得发表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也不得与任

何一方当事人辩论。在口头审理辩论过程中，当事人又提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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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已提交过、但未经调查的事实或者证据的，合议组组长可以

宣布中止辩论，恢复口头审理调查。调查结束后，继续进行口

头审理辩论。 

    在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表达完毕后，合议组组长宣布辩

论终结，由双方当事人作最后意见陈述。在进行最后意见陈述

时，无效宣告请求人可以坚持原无效宣告请求，也可以请求撤

回无效宣告请求，还可以放弃无效宣告请求的部分理由及相应

证据，或者缩小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专利权人可以坚持要求

驳回无效宣告请求人的无效宣告请求，也可以声明缩小专利保

护范围或者放弃部分权利要求。此后，再次以前述方式处理和

解事宜。 

在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调查后，合议组可以就有关问题发

表倾向性意见，必要时将其认为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

施条例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告知复审

请求人，并听取复审请求人的意见。 

 

5.4 口 头 审 理 第 四 阶 段  

在口头审理过程中，合议组可以根据案情需要休庭合议。 

合议组组长宣布暂时休庭，合议组进行合议。然后，重新

开始口头审理，合议组组长宣布口头审理结论。口头审理结论

可以是审查决定的结论，也可以是其他结论，例如，案件事实

已经查清，可以作出审查决定等结论。至此，口头审理结束。 

 

6.口 头 审 理 的 中 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议组组长可以宣布中止口头审理，

并在必要时确定继续进行口头审理的日期： 

(1) 当事人请求审案人员回避的。 

(2) 因和解需要协商的。 

(3) 需要对发明创造进一步演示的。 

(4) 合议组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形。 

 

7.口 头 审 理 的 终 止  

    对于事实已经调查清楚、可以作出审查决定并且不属于需

要经过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核批准的案件，合议组可以

当场宣布审查决定的结论。 

    对于经口头审理拟当场宣布审查决定结论的案件，需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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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核批准的，应当在批准后宣布审查

决定的结论。 

    合议组不当场宣布审查决定结论的，由合议组组长作简要

说明。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均由合议组组长宣布口头审理终止。

此后，在一定期限内，将决定的全文以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 

 

8.当 事 人 的 缺 席  

有当事人未出席口头审理的，只要一方当事人的出庭符合

规定，合议组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口头审理。 

 

9.当 事 人 中 途 退 庭  

在无效宣告程序或者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过程中，未经合

议组许可，当事人不得中途退庭。当事人未经合议组许可而中

途退庭的，或者因妨碍口头审理进行而被合议组责令退庭的，

合议组可以缺席审理。但是，应当就该当事人已经陈述的内容

及其中途退庭或者被责令退庭的事实进行记录，并由当事人或

者合议组签字确认。 

 

10. 证 人 出 庭 作 证  

出具过证言并在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写明的证人可以就

其证言出庭作证。当事人在口头审理中提出证人出庭作证请求

的，合议组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 

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合议组应

当告知其诚实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出庭作证

的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

但需要证人对质的除外。 

合议组可以对证人进行提问。在双方当事人参加的口头审

理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交叉提问。证人应当对合议

组提出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与案件无关的

问题可以不回答。 

 

11.记 录  

    在口头审理中，由书记员或者合议组组长指定的合议组成

员进行记录。担任记录的人员应当将重要的审理事项记入口头

审理笔录。除笔录外，必要时合议组还可以在事先声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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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用录音、录像设备进行记录。 

    在重要的审理事项记录完毕后或者在口头审理终止时，合

议组应当将笔录交当事人阅读。对笔录的差错，当事人有权

请求记录人更正。笔录核实无误后，应当由当事人签字并存

入案卷。当事人拒绝签字的，由合议组组长在口头审理笔录

中注明。 

上述重要的审理事项包括： 

（1）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当事人声明放弃的权

利要求、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或者证据。 

（2）在无效宣告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定的

重要事实。 

（3）在复审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合议组当庭告知复审请求

人其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审查指南有关规定

的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以及复审请求人陈述的主要内容。 

（4）其他需要记录的重要事项。 

 

12.旁 听  

    在口头审理中允许旁听，旁听者无发言权；未经批准，不

得拍照、录音和录像，也不得向参加口头审理的当事人传递有

关信息。 

必要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要求旁听者办理旁听手续。 

 

13.当 事 人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合议组组长应当在口头审理开始阶段告知当事人在口头审

理中的权利和义务。     

    (1) 当事人的权利 

    当事人有权请求审案人员回避；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当事人

有权与对方当事人和解；有权在口头审理中请出具过证言的证

人就其证言出庭作证和请求演示物证；有权进行辩论。无效宣

告请求人有权请求撤回无效宣告请求，放弃无效宣告请求的部

分理由及相应证据，以及缩小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专利权人

有权放弃部分权利要求及其提交的有关证据。复审请求人有权

撤回复审请求；有权提交修改文件。 

    (2) 当事人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守口头审理规则，维护口头审理的秩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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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时应当征得合议组组长同意，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打断另一

方当事人的发言；辩论中应当摆事实、讲道理；发言和辩论仅

限于合议组指定的与审理案件有关的范围；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主张有举证责任，反驳对方主张的，应当说明理由；口头审

理期间，未经合议组许可不得中途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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